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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務委員會

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討論文件

2003 年 5 月 21 日

總目 151－－－－政府總部：：：：保安局
分目 000 運作開支

請各委員向財務委員會建議，由 20 03 年 7 月 1 日起，
開設下述常額職位－

1 個首長級丙級政務官職位／職級相等於首長級薪
級第 2 點的非公務員職位
(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) (11 7 ,0 40 元至 1 2 4 ,3 05 元 )

並刪除下述常額職位，以作抵銷－

1 個首長級丙級政務官職位
(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) (11 7 ,0 40 元至 1 2 4 ,3 05 元 )

問題

問 責 制 實 施 後 ， 保 安 局 局 長 需 要 一 名 政 務 助 理 提 供 行 政 支 援 服

務。

建議

2 . 我們建議由 20 03 年 7 月 1 日起，開設一個首長級丙級政務官常額
職位 (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)／職級相等於首長級薪級第 2 點的非公務員職
位，以便出任人員擔任保安局局長政務助理。我們會刪除保安局禁毒

處一個現有的首長級丙級政務官職位 (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)，以作抵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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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

3 . 根據 20 02 年 7 月 1 日實施的問責制，各局長會設有私人辦公室，
職 員 包 括 一 名 政 務 助 理 (職 級 相 等 於 首 長 級 丙 級 政 務 官 (首 長 級 薪 級
第 2 點 ) )和其他非首長級輔助人員。局長私人辦公室所需的員工開支會
由局長轄下的決策局支付。有關決策局會重新調配現有資源，以撥出

款項支付所需的開支。我們根據財務委員會轉授的權力，由 2002 年 7 月
1 日起，在保安局開設了一個首長級丙級政務官編外職位 (首長級薪級
第 2 點 )，以便出任人員擔任保安局局長政務助理。這個編外職位只屬
臨時性質，開設期為 12 個月。在這個職位的開設期內，我們暫時凍結
懲教署一個懸空的首長級丙級政務官常額職位 (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)。有
關的懲教署暫時懸空職位，職級屬首長級薪級第 2 點，須在 2003 年 7 月
填補。

附件1

4 . 問責制實施後，我們曾審慎檢討保安局的人手編制和組織架構，

以期善用資源。我們根據檢討所得的結果，並考慮到現有保安局局長

政務助理這個首長級丙級政務官編外職位到期撤銷時，在運作上有需

要開設一個政務助理常額職位，以便繼續為保安局局長提供行政支援

服務，現建議由 2 003 年 7 月 1 日起，開設一個首長級丙級政務官常額
職位 (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)／職級相等於首長級薪級第 2 點的非公務員職
位，以便出任人員擔任保安局局長政務助理。我們建議同時刪除保安

局一個職銜為首席助理秘書長 (禁毒 )的首長級丙級政務官職位，並把其
負責的職務交由保安局其他人員處理。保安局局長政務助理職位的職

責說明載於附件 1。

5 . 在進行上述檢討時，我們留意到隨 政府推出的各項禁毒措施相

繼落實推行，首席助理秘書長 (禁毒 )負責的多項工作亦告一段落。有關
的禁毒措施包括廢除《有毒癮者治療及康復條例》，並制定新法例，

設立戒毒治療及康復中心發牌制度，以保障曾濫用藥物人士的利益；

修訂《販毒 (追討得益 )條例》和《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》，以便能更
有效地打擊清洗黑錢活動；完成有關藥物濫用資料中央檔案室的檢討

工作，以建立更完善的機制，協助制定政策；以及在有關濫用精神藥

物問題的研究完成後，制定一套全面的策略，對付這個問題。此外，

由 於 香 港 擔 任 打 擊 清 洗 黑 錢 財 務 行 動 特 別 組 織 (下 稱 「 特 別 組 織 」 )
(這是專門打擊清洗黑錢活動的國際組織 )主席的任期已在 2 0 02 年屆
滿，加上香港擔任為主席提供意見的特別組織督導小組成員的任期會

在  20 03 年 6 月屆滿，因此，首席助理秘書長 (禁毒 )在涉及特別組織方
面的工作已大幅減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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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和
附件3

6 . 至於首席助理秘書長 (禁毒 )職位負責的其他職務，包括策劃和統籌
禁毒 政 策 、 宣 傳 計 劃 ， 以 及 草 擬 法例 ， 我 們 建 議 交 由 首 席 助 理 秘 書

長 A 接手處理。首席助理秘書長 A 目前主要負責保安局範疇內有關香
港海關的政策、立法和資源分配事宜，與中華人民解放軍駐香港部隊

聯絡，以及就保安方面的執法事宜與其他司法管轄區聯絡。另外，現

時由首席助理秘書長 (禁毒 )負責有關禁毒常務委員會的職務，以及監督
非政府機構處理涉及毒品事宜的工作，則會交由直接隸屬禁毒專員的

助理 秘書長 (禁毒 )處理。在打擊清洗黑錢活動方面，特別組織預定在
2003 年 6 月完成有關 40 項建議 (即打擊清洗黑錢活動的國際標準 )的檢
討工作，屆時需跟進的工作是制定立法建議和其他行政措施，以便在

香港實施經修訂的 40 項建議。保安局其他組別現正致力遏止恐怖分子
融資活動，打擊清洗黑錢活動的跟進工作可交由這些組別一併進行。

這樣，保安局便可抽調首席助理秘書長 (禁毒 )職位作為保安局局長政務
助理常額職位。保安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A 和助理秘書長 (禁毒 )兩個職
位的修訂職責說明分別載於附件 2 和附件 3。

7 . 各委員在 20 02 年 6 月審議有關開設問責制主要官員非公務員職位
的建議 (見 EC (2 00 2 - 03) 2 號文件 )時，已知悉主要官員政務助理職位的
職級會定在相等於首長級丙級政務官 (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)的級別。這些
職位可調派公務員出任或直接聘任職級相等於首長級薪級第 2 點的非
公務員出任。因此，我們建議把保安局局長政務助理職位定為首長級

丙級政務官職位 (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)／職級相等於首長級薪級第 2 點的
非公務員職位，以便保安局局長在物色人選出任有關職位時，可更具

彈性。

附件4 8 . 保安局的建議組織圖載於附件 4。

對財政的影響

9 . 按薪級中點估計，實施上述建議所需的年薪開支如下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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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薪級中點

估計的年薪值

元

職位數目

首長級丙級政務官職位

(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)／
職級相等於首長級薪級

第 2 點的非公務員職位

1,448,040 1

減去 首長級丙級政務官職位

(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)
1,448,040 1

0 0

1 0 . 就每年平均員工開支總額來說，實施這項建議不涉及額外開支。

背景資料

1 1 . 政府在 20 02 年 7 月 1 日推行問責制，當時曾承諾主要官員會檢討
其轄下決策局和執行部門的工作關係。整體的方針是精簡兩者的架構

和工作關係，把同類的職能整合，善用資源，提高施政效率和成效，

為市民提供快捷有效服務。

編制上的變動

1 2 . 過去兩年，保安局在編制上的變動如下－

職位數目

編制

(註 )

目前情況

(2003 年
5 月 1 日
的情況 )

2003 年
4 月 1 日
的情況

2002 年
4 月 1 日
的情況

2001 年
4 月 1 日
的情況

A 13+(2) 13+(2) 13+(2) 13+(2)
B 38 38 32 32
C 121 122 114 115
總計 172+(2) 173+(2) 159+(2) 160+(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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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：

A － 相等於首長級或相同薪級的職級

B － 頂薪點在總薪級第 33 點以上或同等薪點的非首長級職級

C － 頂薪點在總薪級第 33 點或以下或同等薪點的非首長級職級

(  ) － 首長級編外職位數目

諮詢立法會事務委員會

1 3 . 在 20 03 年 5 月 6 日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會議上，議員知悉有關
建議，並無提出其他意見。

公務員事務局的意見

1 4 . 公務員事務局考慮到，在運作上來說，保安局局長需要一名政務
助 理 ， 以 及 保 安 局 會 按 建 議 作 出 重 新 分 配 工 作 的 安 排 ， 因 此 支 持 有

關建議，同意在保 安局開設一個首長級丙級政務官職位 (首 長級薪級
第 2 點 )／職級相等於首長級薪級第 2 點的非公務員職位，並刪除一個
首長級丙級政務官職位，以作抵銷。

首長級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的意見

1 5 . 首長級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表示，如開設上述職位，建議
的職級是恰當的。

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

保安局

2 0 03 年 5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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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安局局長政務助理

職責說明

職級 ：首長級丙級政務官 (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)／
職級相等於首長級薪級第 2 點的非公務員職位

直屬上司：保安局局長

主要職務和職責－

1 . 為保安局局長提供一般行政支援服務；

2 . 統籌呈交保安局局長的文件；

3 . 統籌並處理給保安局局長信件 (包括投訴信 )的回覆工作；

4 . 與保安局局長的新聞秘書合作，為局長擬備演辭和聲明；

5 . 為保安局局長編排本地、海外官式訪問和公幹的行程，統籌訪問

資料摘要的擬備工作和所需的跟進行動；

6 . 籌劃不同議題的會議，擬備資料摘要，並為保安局局長擔任主席

的會議提供支援服務；以及

7 . 按保安局局長的指示，執行包括專題政策檢討等特別政策工作，

以及其他行政職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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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席助理秘書長 A
職責說明

職級 ：首長級丙級政務官 (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)

直屬上司： 保安局副秘書長 (1 )／
禁毒專員 (有關禁毒政策事宜 )

主要職務和職責－

1 . 處理有關駐香港部隊的政策和事宜，包括實施駐軍法、本地法例

適用於駐香港部隊的事宜，以及涉及駐香港部隊和軍用土地房產

的立法建議和其他建議；

2 . 處理有關香港特別行政區邊界管理、禁區、跨境聯絡、跨境活動

和行動的政策和事宜；

3 . 處理有關國際執法的政策和事宜，特別是移交逃犯事宜，包括交

還逃犯和刑事司法互助；

4 . 處理有關政府飛行服務隊和香港海關 (保安局範疇 )的政策和資源
分配事宜；

5 . 策劃、制定和協調禁毒政策，包括草擬法例和推行宣傳計劃；以

及

6 . 執行上級委派的其他職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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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理秘書長 (禁毒 )
職責說明

職級 ：：：：高級政務主任

直屬上司：：：：禁毒專員

主要職務和職責－－－－

1 . 處理與聯合國麻醉藥品委員會和國際麻醉品管理局有關的事宜，

並協助禁毒專員擬備文件，跟進會議事項；

2 . 處理國際合作事宜，例如與外地的司法管轄區簽訂雙邊協議，攤

分資產和遞解離境的安排；

3 . 協助檢討和制訂有關管制危險藥物和精神藥物的政策，以及藥物

治療和復康政策；

4 . 協助處理有關毒品問題聯絡委員會的事宜；

5 . 為 禁 毒 基 金 、 禁 毒 常 務 委 員 會 和 其 轄 下 各 個 小 組 委 員 會 提 供 服

務 ， 處 理 相 關 的 行 政 事 宜 ， 並 監 督 非 政 府 機 構 處 理 涉 及 毒 品 事

宜；以及

6 . 執行禁毒專員委派的其他職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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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安局組織圖

保安局局長

保安局常任秘書長

(首長級甲級政務官)
(首長級薪級第 6點)#

副秘書長 1
(首長級乙一級政務官)
(首長級薪級第 4點)

副秘書長 2
(首長級乙級政務官)
(首長級薪級第 3點)

副秘書長 3
(首長級乙級政務官)
(首長級薪級第 3點)

禁毒專員

(首長級乙級政務官)
(首長級薪級第 3點)

A組 E組 F組 B組
緊急事故

支援組

資源管理組、

內務行政組、

統計組和

資訊管理組

C組 D組 禁毒處

首席助理

秘書長 A
(首長級丙級
政務官)

(首長級薪級
第 2點)

首席助理

秘書長 E
(首長級丙級
政務官)

(首長級薪級
第 2點)

首席助理

秘書長 F##
(首長級丙級
政務官)

(首長級薪級
第 2點)

首席助理

秘書長 B
(首長級丙級
政務官)

(首長級薪級
第 2點)

政府保安事務

主任

(政府保安事務
主任)

(首長級薪級
第 1點)

首席管理參議

主任(保安)
(首席管理參議

主任)
(首長級薪級
第 1點)

首席助理

秘書長 C
(首長級丙級
政務官)

(首長級薪級
第 2點)

首席助理

秘書長 D
(首長級丙級
政務官)

(首長級薪級
第 2點)

首席助理

秘書長(禁毒)**
(首長級丙級
政務官)

(首長級薪級
第 2點)

*保安局局長
政務助理

保安局局長

新聞秘書

(總新聞主任)

* 建議開設的首長級丙級政務官職位(首長級薪級第 2點)／職級相等於首長級薪級第 2點的非公務員職位

** 建議刪除的首長級丙級政務官職位(首長級薪級第 2點)

# 這個編外職位開設期內暫時凍結一個首長級甲一級政務官常額職位(首長級薪級第 8點)

## 開設期至 2003年 7月 15日的編外職位


